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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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因羈押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

2月27日裁定（113年度金訴字第3056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本件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鄭絜鴻(以下稱被告)因詐

欺等案已被羈押1月有餘，但被告自始未迴避本案檢警調

查，目前被告已被提起公訴，無再與證人或共犯勾串滅證之

必要，本案證人A1手機內對話並未刪除，被告對本案也未隱

匿迴避，顯無勾串證人、共犯之可能，被告所犯前案同樣均

配合警方偵辦，若被告具保在外一樣會配合司法偵辦，不會

造成追訴及審判進度之負面影響，被告有正常工作，希望可

以在服刑前陪伴家人，決不會再參與犯罪，請求撤銷原審羈

押裁定。

二、原裁定意旨略謂：訊據被告承認犯行，且羈押聲請書附件臺

南市政府警察局新化分局刑事案件報告書所載犯罪事實有羈

押聲請書證據清單所載證據可佐，足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

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洗

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洗錢未遂罪、刑法第216

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嫌疑重大。被告雖坦承犯

行，惟本案仍有其餘詐欺犯罪組織成員尚未到案釐清案情，

相關金錢流向、共犯涉案情節仍待調查，且其手機內與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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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紀錄已遭刪除，如容認被告交保在外，極可能前往勾串

證人或共犯，或湮滅檢察官礙於人力尚未查獲的證據，且另

有共犯及證人尚未到案說明釐清案情，有事實足認被告有湮

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而具羈押之原

因。被告前曾因加重詐欺案件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判處應執

行有期徒刑1年6月確定，現另有詐欺案件在臺灣新北地方法

院審理中，甫於民國113年9月25日因加重詐欺案件經彰化地

檢聲請羈押遭駁回，旋又再為本案加重詐欺犯，其因貪圖利

益而犯本案，足認被告對於守法觀念薄弱、自我約束能力不

高，易受金錢利誘而繼續犯罪，有事實足認為有反覆實行加

重詐欺取財罪之虞，具羈押之原因。被告所為難認以命具

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足以確保追訴、審

判程序之順利進行，再參酌被告本案犯行危害社會治安程

度，權衡國家刑罰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

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認對被告非予羈

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有羈押之必要，應予羈押，並禁

止接見、通信。

三、法院對被告執行羈押，其本質在於確保刑事偵查、審判程序

之完成及刑事執行之保全，或預防反覆實施特定犯罪，以維

護社會秩序，保障社會安全，而對被告所實施剝奪人身自由

之強制處分。法院經訊問被告後，斟酌訴訟進行程度、犯罪

性質、犯罪實際情狀及其他一切情事，認有法定羈押原因，

且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即具備羈押之

必要，當依職權為合於目的性之裁量。與刑事判決目的在於

確定國家刑罰權之有無，其認定犯罪事實所依憑之證據需達

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定其為真實之程度，自屬有

別。又所謂羈押之必要性，係由法院就具體個案，依職權衡

酌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者為

準據。故有無羈押之必要性，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

斷之職權，苟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之人日

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裁定書內論敘其何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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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判斷之依據及理由，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據為提起

抗告之合法理由。　　　　

四、經查，被告於原審訊問時，已坦承本案犯行，並有起訴書證

據清單所載之各項證據在卷可按，足認被告涉犯前述罪名之

犯罪嫌疑重大。況且被告雖對本案坦承犯行，但於原審訊問

時，供稱其使用之手機內與集團成員間使用Telegram相互聯

絡之對話紀錄已遭刪除，有事實足認被告有湮滅證據之虞，

而本案除被告涉案外，尚有其他集團成員並未查獲，被告犯

行之全貌及其他集團成員之分工，仍有檢警持續追查中，被

告對於其他共犯之身分推稱不知，僅供述渠等在通訊軟體使

用之帳戶名稱，則被告為脫免共犯罪責，及使自己刑責減

輕，有勾串共犯或湮滅其他尚未發現證據之虞，原裁定認被

告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羈押原因及必要，並

無不當。另被告前有多次詐欺前科，前案所處之刑甫於113

年5月15日假釋出監，目前又因詐欺案件由臺灣新北地方法

院及原審法院審理中，另有其他詐欺案件由臺灣彰化地方檢

察署偵辦，被告於原審訊問時自承假釋中再犯本案，是因積

欠債務，被逼債無力清償等語，有事實足認被告有反覆實施

詐欺犯罪之虞，亦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羈押

原因及必要。原審因而裁定自113年12月27日羈押被告並禁

止接見通信，經核原裁定認定被告有羈押的原因及必要，俱

與卷內資料相合，並無違誤，論斷亦合於經驗法則及論理法

則，且被告又無刑事訴訟法第114條不得羈押之事由，原裁

定予以羈押，尚屬適法。

五、抗告意旨雖稱其坦承犯行、配合調查，本案共犯A1手機內通

訊軟體對話紀錄仍然存在，被告無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且

被告有正常工作，交保在外不會再參與犯罪云云。然被告倘

無湮滅證據以隱匿其他共犯或減輕自身刑責，何以其犯案後

立即將其與共犯間之聯絡訊息刪除，使檢警必須要依賴扣押

其他同案共犯之手機，找出被告或其他共犯涉案之相關談話

內容與證據。況且，檢警仍然在偵辦本案其他共犯，釐清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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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犯罪事實之全貌及其在集團內分工，而共犯A1手機對話紀

錄縱使因未及刪除而留存，檢警仍有必要將聯絡訊息與其他

相關證據比對，方能一窺被告及所屬集團成員犯罪全貌，若

被告具保在外，與其他共犯就被告目前已知偵辦進度等情相

互配合勾串證詞，將使A1對話內容解讀及查獲其他共犯後釐

清案情更顯困難，確有羈押被告之原因及必要。另由臺灣高

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記載，可明顯看出被告一再加入詐欺

集團反覆從事詐欺犯罪，幾乎仰賴詐欺犯罪所得維生，前案

剛假釋出監，又因缺錢花用再度與集團成員一起犯案，難信

被告若具保在外，願意從事勞力工作賺取所需，而無再度實

施詐欺犯罪之虞，被告抗告顯無理由。從而，被告猶執陳

詞，指摘原裁定不當，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瑛宗

　　　　　　　　　　　　　　　　　　　法　官　黃裕堯

　　　　　　　　　　　　　　　　　　　法　官　李秋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劉紀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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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因羈押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27日裁定（113年度金訴字第3056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本件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鄭絜鴻(以下稱被告)因詐欺等案已被羈押1月有餘，但被告自始未迴避本案檢警調查，目前被告已被提起公訴，無再與證人或共犯勾串滅證之必要，本案證人A1手機內對話並未刪除，被告對本案也未隱匿迴避，顯無勾串證人、共犯之可能，被告所犯前案同樣均配合警方偵辦，若被告具保在外一樣會配合司法偵辦，不會造成追訴及審判進度之負面影響，被告有正常工作，希望可以在服刑前陪伴家人，決不會再參與犯罪，請求撤銷原審羈押裁定。
二、原裁定意旨略謂：訊據被告承認犯行，且羈押聲請書附件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化分局刑事案件報告書所載犯罪事實有羈押聲請書證據清單所載證據可佐，足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洗錢未遂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嫌疑重大。被告雖坦承犯行，惟本案仍有其餘詐欺犯罪組織成員尚未到案釐清案情，相關金錢流向、共犯涉案情節仍待調查，且其手機內與上手對話紀錄已遭刪除，如容認被告交保在外，極可能前往勾串證人或共犯，或湮滅檢察官礙於人力尚未查獲的證據，且另有共犯及證人尚未到案說明釐清案情，有事實足認被告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而具羈押之原因。被告前曾因加重詐欺案件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6月確定，現另有詐欺案件在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審理中，甫於民國113年9月25日因加重詐欺案件經彰化地檢聲請羈押遭駁回，旋又再為本案加重詐欺犯，其因貪圖利益而犯本案，足認被告對於守法觀念薄弱、自我約束能力不高，易受金錢利誘而繼續犯罪，有事實足認為有反覆實行加重詐欺取財罪之虞，具羈押之原因。被告所為難認以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足以確保追訴、審判程序之順利進行，再參酌被告本案犯行危害社會治安程度，權衡國家刑罰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認對被告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有羈押之必要，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
三、法院對被告執行羈押，其本質在於確保刑事偵查、審判程序之完成及刑事執行之保全，或預防反覆實施特定犯罪，以維護社會秩序，保障社會安全，而對被告所實施剝奪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法院經訊問被告後，斟酌訴訟進行程度、犯罪性質、犯罪實際情狀及其他一切情事，認有法定羈押原因，且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即具備羈押之必要，當依職權為合於目的性之裁量。與刑事判決目的在於確定國家刑罰權之有無，其認定犯罪事實所依憑之證據需達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定其為真實之程度，自屬有別。又所謂羈押之必要性，係由法院就具體個案，依職權衡酌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者為準據。故有無羈押之必要性，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苟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之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裁定書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依據及理由，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據為提起抗告之合法理由。　　　　
四、經查，被告於原審訊問時，已坦承本案犯行，並有起訴書證據清單所載之各項證據在卷可按，足認被告涉犯前述罪名之犯罪嫌疑重大。況且被告雖對本案坦承犯行，但於原審訊問時，供稱其使用之手機內與集團成員間使用Telegram相互聯絡之對話紀錄已遭刪除，有事實足認被告有湮滅證據之虞，而本案除被告涉案外，尚有其他集團成員並未查獲，被告犯行之全貌及其他集團成員之分工，仍有檢警持續追查中，被告對於其他共犯之身分推稱不知，僅供述渠等在通訊軟體使用之帳戶名稱，則被告為脫免共犯罪責，及使自己刑責減輕，有勾串共犯或湮滅其他尚未發現證據之虞，原裁定認被告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羈押原因及必要，並無不當。另被告前有多次詐欺前科，前案所處之刑甫於113年5月15日假釋出監，目前又因詐欺案件由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及原審法院審理中，另有其他詐欺案件由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偵辦，被告於原審訊問時自承假釋中再犯本案，是因積欠債務，被逼債無力清償等語，有事實足認被告有反覆實施詐欺犯罪之虞，亦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羈押原因及必要。原審因而裁定自113年12月27日羈押被告並禁止接見通信，經核原裁定認定被告有羈押的原因及必要，俱與卷內資料相合，並無違誤，論斷亦合於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且被告又無刑事訴訟法第114條不得羈押之事由，原裁定予以羈押，尚屬適法。
五、抗告意旨雖稱其坦承犯行、配合調查，本案共犯A1手機內通訊軟體對話紀錄仍然存在，被告無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且被告有正常工作，交保在外不會再參與犯罪云云。然被告倘無湮滅證據以隱匿其他共犯或減輕自身刑責，何以其犯案後立即將其與共犯間之聯絡訊息刪除，使檢警必須要依賴扣押其他同案共犯之手機，找出被告或其他共犯涉案之相關談話內容與證據。況且，檢警仍然在偵辦本案其他共犯，釐清被告犯罪事實之全貌及其在集團內分工，而共犯A1手機對話紀錄縱使因未及刪除而留存，檢警仍有必要將聯絡訊息與其他相關證據比對，方能一窺被告及所屬集團成員犯罪全貌，若被告具保在外，與其他共犯就被告目前已知偵辦進度等情相互配合勾串證詞，將使A1對話內容解讀及查獲其他共犯後釐清案情更顯困難，確有羈押被告之原因及必要。另由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記載，可明顯看出被告一再加入詐欺集團反覆從事詐欺犯罪，幾乎仰賴詐欺犯罪所得維生，前案剛假釋出監，又因缺錢花用再度與集團成員一起犯案，難信被告若具保在外，願意從事勞力工作賺取所需，而無再度實施詐欺犯罪之虞，被告抗告顯無理由。從而，被告猶執陳詞，指摘原裁定不當，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瑛宗
　　　　　　　　　　　　　　　　　　　法　官　黃裕堯
　　　　　　　　　　　　　　　　　　　法　官　李秋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劉紀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8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鄭絜鴻




上列抗告人因羈押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
2月27日裁定（113年度金訴字第3056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本件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鄭絜鴻(以下稱被告)因詐
    欺等案已被羈押1月有餘，但被告自始未迴避本案檢警調查
    ，目前被告已被提起公訴，無再與證人或共犯勾串滅證之必
    要，本案證人A1手機內對話並未刪除，被告對本案也未隱匿
    迴避，顯無勾串證人、共犯之可能，被告所犯前案同樣均配
    合警方偵辦，若被告具保在外一樣會配合司法偵辦，不會造
    成追訴及審判進度之負面影響，被告有正常工作，希望可以
    在服刑前陪伴家人，決不會再參與犯罪，請求撤銷原審羈押
    裁定。
二、原裁定意旨略謂：訊據被告承認犯行，且羈押聲請書附件臺
    南市政府警察局新化分局刑事案件報告書所載犯罪事實有羈
    押聲請書證據清單所載證據可佐，足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
    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洗
    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洗錢未遂罪、刑法第216
    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嫌疑重大。被告雖坦承犯
    行，惟本案仍有其餘詐欺犯罪組織成員尚未到案釐清案情，
    相關金錢流向、共犯涉案情節仍待調查，且其手機內與上手
    對話紀錄已遭刪除，如容認被告交保在外，極可能前往勾串
    證人或共犯，或湮滅檢察官礙於人力尚未查獲的證據，且另
    有共犯及證人尚未到案說明釐清案情，有事實足認被告有湮
    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而具羈押之原
    因。被告前曾因加重詐欺案件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判處應執
    行有期徒刑1年6月確定，現另有詐欺案件在臺灣新北地方法
    院審理中，甫於民國113年9月25日因加重詐欺案件經彰化地
    檢聲請羈押遭駁回，旋又再為本案加重詐欺犯，其因貪圖利
    益而犯本案，足認被告對於守法觀念薄弱、自我約束能力不
    高，易受金錢利誘而繼續犯罪，有事實足認為有反覆實行加
    重詐欺取財罪之虞，具羈押之原因。被告所為難認以命具保
    、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足以確保追訴、審判
    程序之順利進行，再參酌被告本案犯行危害社會治安程度，
    權衡國家刑罰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
    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認對被告非予羈押，
    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有羈押之必要，應予羈押，並禁止接
    見、通信。
三、法院對被告執行羈押，其本質在於確保刑事偵查、審判程序
    之完成及刑事執行之保全，或預防反覆實施特定犯罪，以維
    護社會秩序，保障社會安全，而對被告所實施剝奪人身自由
    之強制處分。法院經訊問被告後，斟酌訴訟進行程度、犯罪
    性質、犯罪實際情狀及其他一切情事，認有法定羈押原因，
    且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即具備羈押之
    必要，當依職權為合於目的性之裁量。與刑事判決目的在於
    確定國家刑罰權之有無，其認定犯罪事實所依憑之證據需達
    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定其為真實之程度，自屬有
    別。又所謂羈押之必要性，係由法院就具體個案，依職權衡
    酌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者為
    準據。故有無羈押之必要性，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
    斷之職權，苟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之人日
    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裁定書內論敘其何以作
    此判斷之依據及理由，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據為提起
    抗告之合法理由。　　　　
四、經查，被告於原審訊問時，已坦承本案犯行，並有起訴書證
    據清單所載之各項證據在卷可按，足認被告涉犯前述罪名之
    犯罪嫌疑重大。況且被告雖對本案坦承犯行，但於原審訊問
    時，供稱其使用之手機內與集團成員間使用Telegram相互聯
    絡之對話紀錄已遭刪除，有事實足認被告有湮滅證據之虞，
    而本案除被告涉案外，尚有其他集團成員並未查獲，被告犯
    行之全貌及其他集團成員之分工，仍有檢警持續追查中，被
    告對於其他共犯之身分推稱不知，僅供述渠等在通訊軟體使
    用之帳戶名稱，則被告為脫免共犯罪責，及使自己刑責減輕
    ，有勾串共犯或湮滅其他尚未發現證據之虞，原裁定認被告
    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羈押原因及必要，並無
    不當。另被告前有多次詐欺前科，前案所處之刑甫於113年5
    月15日假釋出監，目前又因詐欺案件由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及
    原審法院審理中，另有其他詐欺案件由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
    偵辦，被告於原審訊問時自承假釋中再犯本案，是因積欠債
    務，被逼債無力清償等語，有事實足認被告有反覆實施詐欺
    犯罪之虞，亦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羈押原因
    及必要。原審因而裁定自113年12月27日羈押被告並禁止接
    見通信，經核原裁定認定被告有羈押的原因及必要，俱與卷
    內資料相合，並無違誤，論斷亦合於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
    且被告又無刑事訴訟法第114條不得羈押之事由，原裁定予
    以羈押，尚屬適法。
五、抗告意旨雖稱其坦承犯行、配合調查，本案共犯A1手機內通
    訊軟體對話紀錄仍然存在，被告無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且
    被告有正常工作，交保在外不會再參與犯罪云云。然被告倘
    無湮滅證據以隱匿其他共犯或減輕自身刑責，何以其犯案後
    立即將其與共犯間之聯絡訊息刪除，使檢警必須要依賴扣押
    其他同案共犯之手機，找出被告或其他共犯涉案之相關談話
    內容與證據。況且，檢警仍然在偵辦本案其他共犯，釐清被
    告犯罪事實之全貌及其在集團內分工，而共犯A1手機對話紀
    錄縱使因未及刪除而留存，檢警仍有必要將聯絡訊息與其他
    相關證據比對，方能一窺被告及所屬集團成員犯罪全貌，若
    被告具保在外，與其他共犯就被告目前已知偵辦進度等情相
    互配合勾串證詞，將使A1對話內容解讀及查獲其他共犯後釐
    清案情更顯困難，確有羈押被告之原因及必要。另由臺灣高
    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記載，可明顯看出被告一再加入詐欺
    集團反覆從事詐欺犯罪，幾乎仰賴詐欺犯罪所得維生，前案
    剛假釋出監，又因缺錢花用再度與集團成員一起犯案，難信
    被告若具保在外，願意從事勞力工作賺取所需，而無再度實
    施詐欺犯罪之虞，被告抗告顯無理由。從而，被告猶執陳詞
    ，指摘原裁定不當，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瑛宗
　　　　　　　　　　　　　　　　　　　法　官　黃裕堯
　　　　　　　　　　　　　　　　　　　法　官　李秋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劉紀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8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鄭絜鴻




上列抗告人因羈押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27日裁定（113年度金訴字第3056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本件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鄭絜鴻(以下稱被告)因詐欺等案已被羈押1月有餘，但被告自始未迴避本案檢警調查，目前被告已被提起公訴，無再與證人或共犯勾串滅證之必要，本案證人A1手機內對話並未刪除，被告對本案也未隱匿迴避，顯無勾串證人、共犯之可能，被告所犯前案同樣均配合警方偵辦，若被告具保在外一樣會配合司法偵辦，不會造成追訴及審判進度之負面影響，被告有正常工作，希望可以在服刑前陪伴家人，決不會再參與犯罪，請求撤銷原審羈押裁定。
二、原裁定意旨略謂：訊據被告承認犯行，且羈押聲請書附件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化分局刑事案件報告書所載犯罪事實有羈押聲請書證據清單所載證據可佐，足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洗錢未遂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嫌疑重大。被告雖坦承犯行，惟本案仍有其餘詐欺犯罪組織成員尚未到案釐清案情，相關金錢流向、共犯涉案情節仍待調查，且其手機內與上手對話紀錄已遭刪除，如容認被告交保在外，極可能前往勾串證人或共犯，或湮滅檢察官礙於人力尚未查獲的證據，且另有共犯及證人尚未到案說明釐清案情，有事實足認被告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而具羈押之原因。被告前曾因加重詐欺案件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6月確定，現另有詐欺案件在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審理中，甫於民國113年9月25日因加重詐欺案件經彰化地檢聲請羈押遭駁回，旋又再為本案加重詐欺犯，其因貪圖利益而犯本案，足認被告對於守法觀念薄弱、自我約束能力不高，易受金錢利誘而繼續犯罪，有事實足認為有反覆實行加重詐欺取財罪之虞，具羈押之原因。被告所為難認以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足以確保追訴、審判程序之順利進行，再參酌被告本案犯行危害社會治安程度，權衡國家刑罰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認對被告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有羈押之必要，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
三、法院對被告執行羈押，其本質在於確保刑事偵查、審判程序之完成及刑事執行之保全，或預防反覆實施特定犯罪，以維護社會秩序，保障社會安全，而對被告所實施剝奪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法院經訊問被告後，斟酌訴訟進行程度、犯罪性質、犯罪實際情狀及其他一切情事，認有法定羈押原因，且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即具備羈押之必要，當依職權為合於目的性之裁量。與刑事判決目的在於確定國家刑罰權之有無，其認定犯罪事實所依憑之證據需達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定其為真實之程度，自屬有別。又所謂羈押之必要性，係由法院就具體個案，依職權衡酌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者為準據。故有無羈押之必要性，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苟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之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裁定書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依據及理由，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據為提起抗告之合法理由。　　　　
四、經查，被告於原審訊問時，已坦承本案犯行，並有起訴書證據清單所載之各項證據在卷可按，足認被告涉犯前述罪名之犯罪嫌疑重大。況且被告雖對本案坦承犯行，但於原審訊問時，供稱其使用之手機內與集團成員間使用Telegram相互聯絡之對話紀錄已遭刪除，有事實足認被告有湮滅證據之虞，而本案除被告涉案外，尚有其他集團成員並未查獲，被告犯行之全貌及其他集團成員之分工，仍有檢警持續追查中，被告對於其他共犯之身分推稱不知，僅供述渠等在通訊軟體使用之帳戶名稱，則被告為脫免共犯罪責，及使自己刑責減輕，有勾串共犯或湮滅其他尚未發現證據之虞，原裁定認被告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羈押原因及必要，並無不當。另被告前有多次詐欺前科，前案所處之刑甫於113年5月15日假釋出監，目前又因詐欺案件由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及原審法院審理中，另有其他詐欺案件由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偵辦，被告於原審訊問時自承假釋中再犯本案，是因積欠債務，被逼債無力清償等語，有事實足認被告有反覆實施詐欺犯罪之虞，亦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羈押原因及必要。原審因而裁定自113年12月27日羈押被告並禁止接見通信，經核原裁定認定被告有羈押的原因及必要，俱與卷內資料相合，並無違誤，論斷亦合於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且被告又無刑事訴訟法第114條不得羈押之事由，原裁定予以羈押，尚屬適法。
五、抗告意旨雖稱其坦承犯行、配合調查，本案共犯A1手機內通訊軟體對話紀錄仍然存在，被告無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且被告有正常工作，交保在外不會再參與犯罪云云。然被告倘無湮滅證據以隱匿其他共犯或減輕自身刑責，何以其犯案後立即將其與共犯間之聯絡訊息刪除，使檢警必須要依賴扣押其他同案共犯之手機，找出被告或其他共犯涉案之相關談話內容與證據。況且，檢警仍然在偵辦本案其他共犯，釐清被告犯罪事實之全貌及其在集團內分工，而共犯A1手機對話紀錄縱使因未及刪除而留存，檢警仍有必要將聯絡訊息與其他相關證據比對，方能一窺被告及所屬集團成員犯罪全貌，若被告具保在外，與其他共犯就被告目前已知偵辦進度等情相互配合勾串證詞，將使A1對話內容解讀及查獲其他共犯後釐清案情更顯困難，確有羈押被告之原因及必要。另由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記載，可明顯看出被告一再加入詐欺集團反覆從事詐欺犯罪，幾乎仰賴詐欺犯罪所得維生，前案剛假釋出監，又因缺錢花用再度與集團成員一起犯案，難信被告若具保在外，願意從事勞力工作賺取所需，而無再度實施詐欺犯罪之虞，被告抗告顯無理由。從而，被告猶執陳詞，指摘原裁定不當，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瑛宗
　　　　　　　　　　　　　　　　　　　法　官　黃裕堯
　　　　　　　　　　　　　　　　　　　法　官　李秋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劉紀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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